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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孩子家庭面临现

实困境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法

庭上， 承办法官问道。

“我戴着耳蜗， 离得近的话可

以听到。” 小霞用手语回答。

今年 17 岁的小霞， 父母都是

听障人士， 小霞出生后被发现同样

患有听力障碍。

2013 年， 小霞父母离婚， 当

时年仅 5 岁的小霞随父亲共同生

活， 母亲每月给付抚养费。 而对于

患有听力障碍的人群来说， 在青少

年时期植入人工耳蜗是他们重获新

“声”、 融入社会的关键。 为此，

2021 年， 小霞的奶奶拿出了全部

积蓄 6 万元给她购买了人工耳蜗并

进行了安装手术。

按照法律规定， 不直接抚养未

成年子女的父母一方， 除了支付抚

养费外， 还应承担大额的医疗费。

因此， 小霞的父亲向静安法院提起

抚养费诉讼， 希望小霞的母亲共同

承担这笔费用， 支付抚养费 3 万

元。

“我收入有限， 拿不出这么多

钱。” 法庭上， 小霞的母亲陈述着

自己的困难处境。

小霞的母亲月收入仅 2000 余

元， 还需要赡养自己患有重病的父

母， 维持日常生活已是捉襟见肘，

无力再分担安装人工耳蜗的费用。

而另一边， 小霞的父亲同样收入微

薄， 加上补贴仅能够维持日常生活

开支。

一方面是听障儿童健康成长的

权利， 另一方面是父母的经济困

难。 如何破解这个现实困境， 解决

双方矛盾， 成为该起案件审理的难

点。

启用保障机制促双方

握手言和

不久前， 静安法院联合静安区

检察院、 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 上

海市静安区残疾人联合会共同构建

了“静安有爱·法治无碍” 残疾人

权益司法保障机制， 深化涉残障群

体矛盾纠纷化解协作联动， 推动实

现案结事了人和。

案件受理后， 承办法官当即想

到运用该机制， 与静安区残联联合

开展救助工作， 协调化解矛盾。

庭审当日， 静安区残联的工作

人员也来到现场， 与承办法官一起

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

经向静安区残联的工作人员了

解， 获知符合条件的可以向户籍所

在地残联申请人工耳蜗补贴的相关

政策后， 小霞的父母都舒了一口

气。

“孩子马上上大学了， 学费也

是要一起出的。” 小霞的父亲又提

出了自己今后的顾虑。

“上学方面也可以申请补贴

的， 到时候留好发票， 能报销部分

费用， 缓解经济压力。” 在案件之

外， 静安区残联的工作人员还帮助

当事人了解国家对残疾人的帮扶政

策和申请流程。

“她马上要成年了， 你们是孩

子的父母， 都要承担起养育的责

任。” 承办法官向小霞的父母说道。

考虑到该案当事人双方经济困难且

小霞是未成年人， 属于上海市儿童

基金会法苑天平儿童（专项） 基金

的救助对象， 承办法官决定协助小

霞申请救助金。

“虽然不在一起生活， 但还是

要经常关注女儿的成长。” 当得知

母女日常缺乏沟通时， 承办法官向

母女俩叮嘱道， “你也是， 不能需

要钱了才想到妈妈， 平时也要多和

妈妈联系。” 小霞若有所思地点点

头。

最终，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双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案件的成功化解， 是静安法院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凝聚未

成年人保护合力， 守护困境儿童健

康成长的缩影。

“我们将以更具温度的司法举

措， 为孩子们的成长筑牢坚实防

线， 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更多孩子的

成长之路。” 该院未成年人与家事

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白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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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陆逸 郁玥 记者 徐荔

“打零工” 的阿强在工

作中意外身亡， 公司股东不

但不承认和他有劳务关系，

还在不久后就把公司注销

了。 索赔无门的阿强家属无

奈之下将公司股东、 招聘阿

强的公司员工以及阿强的工

友都告上了法庭……

阿强是外来务工人员， 近年在

上海以打零工为生。 一天， 某公司

工作人员尹某通过刘某的介绍， 招

聘阿强至公司打短期零工。 工作内

容由公司工作人员尹某、 谢某安

排， 工作中使用的劳动工具由公司

提供。

2023 年 8 月 31 日上午， 公司

安排阿强在工作场所拆除电缆时，

阿强疑似触电， 倒在便携式金属折

梯上，送医抢救后不治身亡。经现场

勘查，阿强在实施现场作业时，供电

回路及照明线路处于导通状态，且

存在漏电情况，有触电风险。

2023 年 9 月，公司法定代表人

（也是公司股东）潘某递交《企业注

销登记申请书》，同年 12 月，潘某等

股东递交《注销清算报告》，并承诺

“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 后公司注

销。

2024 年年初，阿强的法定继承

人诉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要

求公司股东潘某、泮某，公司员工尹

某、谢某，工友刘某共同赔偿死亡赔

偿金等，合计 170 万余元。

潘某、 泮某称， 阿强是尹某招

聘，并非公司员工，与公司也不存在

劳务关系，且公司注销程序合法，不

同意阿强家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员

工尹某、谢某称，当时是按公司要求

招聘并安排阿强进公司打零工，阿

强的死亡与他们没有干系， 不应对

阿强的死亡承担责任。工友刘某称，

当时虽与阿强同在现场作业， 但阿

强之死与他并无关联。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公司

为阿强提供劳动工具， 阿强在公司

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提供劳务， 公司

与阿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对阿强

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应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尹某、谢某、刘某与阿强都

不形成劳务关系， 对阿强的死亡不

应承担责任。

其次， 某公司工作场所存在漏

电风险，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公司，

没有尽应有之注意和安保义务，与

阿强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

再次，事故发生后，潘某、泮某

作为公司股东及清算组负责人，在

申请注销公司时，虽称“公司债权债

务已清理完毕”，但并没有对阿强家

属等可能的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

因此两人应对阿强家属承担赔偿责

任。

另外， 考虑到阿强自身不具备

电工从业资质， 且没有电气从业经

验，在未穿戴绝缘衣物、配件的情况

下切割电缆，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

因此可适当减轻潘某、泮某的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潘某、泮某赔偿

阿强家属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 120 万余元。

● 劳务关系的认定需要考量多

重因素

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处

理， 不仅关乎劳务者生命健康的救济

和保护， 也关乎用工方的利益平衡和

风险化解， 因此实践中劳务关系的准

确认定尤为重要。该案中，法院根据应

急管理部门出具的涉案人员询问笔

录、情况调查报告、原告提供的微信转

账记录、视频等证据材料，查明阿强由

某公司工作人员招用并安排工作内

容，劳动工具由某公司提供，劳务报酬

也由某公司通过工作人员以日结方式

支付等事实， 准确认定阿强与某公司

之间存在劳务关系。

● 公司注销清算不能作为股东

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该案中，潘某、泮某作为公司股东

及清算组负责人，认为公司清算且“债

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就可以逃避对于

阿强家属的赔偿责任。事实上，对于事

故发生后至起诉期间公司注销的，人

民法院查明公司清算组未依法履行债

权申报通知义务， 且明知有未处理债

务纠纷仍以零债务清算报告进行注销

登记的， 应认定公司股东构成以虚假

清算报告骗取注销登记， 公司股东应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该案审理过程中， 法院调取了公

司注销登记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书》

等材料进一步核实， 认定公司两股东

潘某、泮某存在提交虚假《注销清算报

告》，虚构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骗取

注销登记等事实， 他们的行为损害了

阿强家属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在该公司未依法定程序而被注销情形

下，法院判决由潘某、泮某两股东对阿

强家属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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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范婷婷 孙思熠

“你叫什么名字？”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孙

思熠用手语向小霞（化名） 比划着。

5月 28日下午， 在静安法院圆桌法庭， “爸爸” “妈

妈” 的座席卡摆在双方当事人面前， 一场特殊的庭审正在进

行。

这起案件的特殊在于： 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听障人士， 为

了保障他们的诉讼权益， 静安法院聘请了具有高级资质的手

语翻译， 法官助理孙思熠还学习了简单的手语， 方便和当事

人沟通。

案件回顾>>>


